
法務部廉政署  函

機關地址：10468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

號6樓

承辦人：黃慈涵

電話：(02)25675586轉2041

電子信箱：aac2041@mail.moj.gov.tw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2月04日

發文字號：廉綜字第1020037189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

主旨：各　　　　機關於辦理考績時，應回歸考績覈實考評之精神，評定適

當考績等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　　　　

一、依銓敘部102年11月25日部法二字第102378326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公務人員考績法(以下簡稱考績法)第2條規定，公務人員之

考績，應本於綜覈名實、信賞必罰之旨，作準確客觀之考核

。本署前於102年1月8日以廉綜字第10200300310號函轉銓敘

部同年1月3日部法二字第1023681986號函文略以，對於違法

失職、涉及弊案或符合函附「受考人考績宜考列丙等條件一

覽表」所定各該條件之受考人，其考績等次不宜考列甲等，

情節重大或確有具體事證者，考績等次以考列丙等以下為宜

在案。是各機關於辦理考績時，除受考人符合考績法第6條、

第12條、第1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4條等所定條件，其考績等次

依相關規定辦理外，仍應依銓敘部前開函釋規定覈實辦理。

三、另回歸考績覈實考評及落實績效管考制度，各機關辦理考績

案時，對於考績年度內請延長病假超過6個月者，其考績等次

以考列丙等為宜，並自即日起停止適用銓敘部95年2月3日部

法二字第0952594780號及同年月13日部法二字第0952594212

號書函有關延長病假全年無工作事實者，其考績不宜考列乙

受文者：經濟部政風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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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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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等次之規定。

四、檢附前開銓敘部102年1月3日函及附件各乙份供參。

正本：總統府等主管機關及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

副本：本署綜合規劃組2013/12/04
11:40:21

第2頁  共2頁

142

9
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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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　函

地址：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
傳真：02-82366497

承辦人：邱君燕

電話：02-82366476

E-Mail：16890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法務部廉政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月3日

發文字號：部法二字第102368198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(102F00D00066-01.doc)

主旨：對於違法失職或涉及弊案之公務人員，各機關於辦理考績

時，應回歸考績覈實考評精神，評定適當考績等次，請

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公務人員考績法(以下簡稱考績法)第2條規定，公務人

員之考績，應本綜覈名實、信賞必罰之旨，作準確客觀之

考核；第3條及第5條規定，公務人員年終(另予)考績應以

受考人當年任職期間成績及平時考核為依據。

二、審酌邇來報章媒體常披露公務人員不法情事，該等人員行

為嚴重影響政府及機關聲譽，為符合前開考績法立法意旨

，同時兼顧社會觀感，貴機關及所屬各機關辦理受考人考

績時，對於違法失職、涉及弊案或符合後附「受考人考績

宜考列丙等條件一覽表」所定各該條件者，考績不宜考列

甲等，情節重大或確有具體事證者，考績等次以考列丙等

以下為宜，以落實考績獎優汰劣之功能。

三、檢附「受考人考績宜考列丙等條件一覽表」1份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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